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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第 4次三方會談會議 

程序表 

 
會議時間：114年 12 月 12 日（星期五）下午 2時 30 分 

會議地點：嘉義縣消防局 2 樓會議室 

主 持 人：嘉義縣消防局沈副局長廷衡  

 

會議程序 

項次 程序內容 起迄時間 使用時間 

1.  簽到 14：00~14：30 10分鐘 

2.  主持人致詞 14：30~14：35 5分鐘 

3.  協力團隊報告 14：35~15：00 25分鐘 

4.  業務單位報告 15：00~15：05 5分鐘 

5.  提案討論 15：05~15：35 30分鐘 

6.  臨時動議 15：35~15：45 10分鐘 

7.  主席結論 15：45~15：50 5分鐘 

8.  散會  共 8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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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第 4次三方會談會議資料 

壹、 主席致詞 

貳、 協力團隊報告： 

中央應變中心與地方應變中心之職責與功能(以花蓮馬太鞍災情

為例) 

參、 業務單位報告 

編號 議題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114-2-2 

有關 114 年「避難

收容處所避難看

板」建置之事宜 

有關 114 年度「避難收容處所避難看

板」共分為四梯次辦理會勘，共三梯

次已完成現場會勘作業，第一梯次已

提送圖資施作，第二、三、四梯次截

預計 9 月 15 日提報所有圖資，以利施

工廠商到場施作。 

施工廠商已施作完成，辦理驗收程序

中。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2-3 

有關 114 年公所辦

理「嘉義縣強韌臺

灣大規模風災震災

整備與協作計畫」

避難收容處所開設

演練之事宜 

今(114)年共有布袋鎮、鹿草鄉、溪口

鄉及中埔鄉等 4個鄉鎮市應辦理避難收

容所開設演練，有關辦理期程如下： 

溪口鄉公所：9月 11日(四) 

中埔鄉公所：9月 17日(三) 

布袋鎮公所：9月 25日(四) 

鹿草鄉公所：10月 15日(三) 

已依上述日期辦理完成。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2-4 

有關 114 年「公所

上半年度量化指標

表審查考核」之事

宜 

有關公所提報資料後，初評分數初步

完成，目前尚未提供資料提供評分佐

證的公所有：朴子、六腳、義竹、民

雄、水上、太保等 6個鄉鎮公所。 

已於 9月 9日第三次三方會談確認各公

所上半年指標考核。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1 

有關 114 年局處防

災業務人員辦理

「嘉義縣強韌臺灣

大規模風災震災整

備與協作計畫」相

關資料更新事宜 

各縣府局處填妥重要業務事項業務人

員緊急返回辦公時程調查表，已於 10

月完成更新。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2 

有關 115 年鄉鎮市

公所辦理「以境況

模擬為基礎之桌上

已抽籤決議辦理年度及公所如下： 

115 年度：竹崎鄉、太保市、水上鄉、

溪口鄉、番路鄉、中埔鄉。 

116 年度：梅山鄉、阿里山鄉、六腳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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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議題 辦理情形 列管情形 

演習 (TTX)」之事

宜 

鄉、鹿草鄉、民雄鄉。 

辦理日期擬於 115年第 1次三方會談會

議決議。 

114-3-3 

有關 115 年鄉鎮市

公所辦理「避難收

容處所開設演練」

之事宜 

已抽籤決議辦理年度及公所如下： 

115 年度：梅山鄉、朴子市、大埔鄉、

義竹鄉。 

116 年度：水上鄉、竹崎鄉、番路鄉、

新港鄉、東石鄉。 

辦理日期擬於 115年第 2次三方會談會

議決議。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4 

有關 114 年「避難

收容處所避難看板

更換、修復提報」

之事宜 

已於 9 月 30 日前回報公所有民雄鄉、

布袋鎮及朴子市，預計 12 月中旬前與

公所辦理會勘後進行修復或更換。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5 

有關 114 年各鄉鎮

市公所提報遴選

「第四期韌性社

區」之事宜 

本年度回報申請第四期韌性社區有布

袋鎮樹林社區及民雄鄉興南社區。已

完成初評作業並已提報消防署推動計

畫書。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6 

有關 114 年「公所

上半年度量化指標

表審查考核結果」

之事宜 

本案通過，請各公所持續檢視管考項

目的各項工作指標與目前的災防業務

工作的情形與進度，俾利本年度期末

考核佐證資料的準備。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114-3-7 

有關 114 年「嘉義

縣各公所設備機

具」及「嘉義縣各

公所物資儲備所」

資料更新之事宜 

物資儲備所更新資訊已由社會局提供

完成，公所之設備機具資料因均已回

報至 EMIC 系統，則已由消防局至

EMIC下載提供。 

■解除列管 

□持續列管 

 

肆、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 114年「公所下半年度量化指標表審查考核」之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根據工作執行管考計畫，各鄉鎮市公所應於明(115)年 1 月 31 日前提出

114 年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及佐證資料。管考程序由協力團隊

彙整初審考核，於明(112)年 2月由本府跨局處工作小組進行複審考核。 

二、有關管考項目如附件 1「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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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作計畫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及附件 1-1「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

標表佐證資料檢核表」，請各公所依據項目檢具考核佐證資料逕自上傳

雲端，雲端網址 https://reurl.cc/KOXyY9；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請逕傳予

協力機構駐消防局窗口(曾珮娟，Email：Tzengpj@yuntech.edu.tw，電

話：3620233分機 323)，以利後續考核作業。 

擬辦：請各公所依據附件 1 準備相關管考資料，並於明(115)年 1 月 30 日(五)前

提送上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及佐證資料上傳，俾以辦理考核作

業。 

決議： 

提案二： 

案由：有關鄉鎮市公所「防災協作中心」相關資料更新之事宜，提請討論。 

說明： 

一、配合「強韌台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及協作計畫」績效管考項目暨縣府

管考工作辦理。 

二、為維持防災協作中心之運作，請公所持續更新編組人員等資訊，並配合

114 年 11 月 17 日函發「嘉義縣防災協作中心災時操作手冊」附錄一、

二之表格(如附件 2-1、2-2)，填報最新資料。 

擬辦：請各公所於明(115)年 1 月 30 日(五)前更新防災協作中心相關資料。若有

相 關 問 題 請 洽 協 力 機 構 駐 消 防 局 窗 口(曾 珮 娟 ，Email：

Tzengpj@yuntech.edu.tw，電話：3620233分機 323)。 

決議： 

 

伍、 臨時動議 

陸、 主席結論 

柒、 散會 

https://reurl.cc/KOXy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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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 

填寫公所： 核章： 

 

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一、縱向

與橫向推

動大規模

災害政策

及訓練 

1-1 建立考

核 項 目 輔

導 公 所 執

行 

1-1-1 建立公所管考項目 

6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頒訂之管考

計畫辦理（2分）。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頒訂之管考

結果列管需加強改進之工作項目（2

分）。 

彙整進度成果供直轄市、縣（市）政

府作為考核依據（2分）。 

1-1-2輔導公所執行災害防救工作 

4   

出席參加定期召開之三方會議（2

分）。【每場+1分】 

配合縣市政府與協力機構輔導訪視，

指定公所相關課室主管與承辦人員參

與（2分）。 

1-2 辦理計

畫 交 流 座

談會 

1-2-1辦理計畫座談會或觀摩交流 

2   
與其他鄉（鎮、市）公所辦理計畫座

談會進行經驗交流（1分）。 

至其他鄉（鎮、市）公所進行災害防

救工作之觀摩交流（1分）。 

1-3 辦理各

級 災 害 防

救 教 育 訓

練 

1-3-1辦理各級災害防救教育訓練 

5   

首長教育訓練主秘以上層級人員參與

（2分）。 

首長教育訓練課長以上層級人員參與

（1分)。 

配合縣市政府辦理教育訓練（1分）。 

村里長教育訓練轄內一名以上村里長

出席（2分）。 

村里長教育訓練轄內三名以上村里幹

事出席（1分）。 

1-4 添購防

救 災 裝 備

及設備 

1-4-1添購防救災裝備及設備 

4   
更新防救災設備及裝備之清單或資料

庫以進行維護管理（如：設備名稱、

數量、規格、存放地點、保管人、使

用年限…等）（2分）。 

附件 1 



 

7 

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依實際業務辦理情形提報相關裝備設

備需求予直轄市、縣（市）（1分）。 

將防救災裝備及設備實際投入兵棋推

演／實兵演練等相關活動（1分）。 

二、強化

災害防救

據點整備

與運作 

2-1 辦理救

災 支 援 集

結 據 點 調

查 

2-1-1救災集結據點調查 

3   

針對擇定之救災支援集結據點進行研

析，包括優劣勢及可取得之相關資源

（1分）。 

依據大規模災損推估成果，分析救支

援集結據點資源是否足夠滿需求（2

分）。 

2-2 建立救

災 支 援 集

結 據 點 設

施 維 護 與

管理 

2-2-1救災集結據點設施維護與管理 

2   

針對已擇定救災支援集結據點，依

「災害現場管理作業指南」之救災據

點空間規劃原則，提出空間分配示意

圖（1分）。 

與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維運單位針對資

源使用（如人機物料）、設施與空間維

護及管理方式進行討論（1分）。 

2-3 盤點避

難 收 容 處

所 能 量 及

需求 

2-3-1評估避難收容處所能量 

2   

評估避難收容處所及救災支援集結據

點同時運作（非限定於同一地點開設

之情形）之資源及維運能量是否足，

研擬精進規劃（資源及能量充足）/策

進作為與改善方案（資源及能量不

足）（1分）。 

評估避難收容處所是否可支援鄰近地

區遭受大規模災害衝擊之情境（1

分）。 

2-3-2盤點避難收容處所需求 

2   

依據大規模災損推估成果，評估避難

收容處所營運所需之人力物資、設備

及相關資源是否充足（1分）。 

針對資源不足之項目擬訂相關策進作

為或改善方案（1分）。 

2-4 建立避

難 收 容 處

所 維 運 機

制 

2-4-1 建立避難收容處所維運手冊及管

理辦法 
1 

  
辦理專家諮詢會議檢視維運手冊及管

理辦法，並依會議決議修正（1分）。 

2-4-2建立避難收容處所維運計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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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提出各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時之空間配

置及規劃（1分）。 

建立避難收容處所平時整備及災時開

設運作機制（1分）。 

針對辦理避難收容處所開設之人員

（包括各機關業務人員，以及如韌性

社區成員、志工團體、企業…等各相

關災害防救夥伴）進行教育訓練，確

保其瞭解空間配置、規劃原則及開設

運作機制（1分）。 

2-5 辦理避

難 收 容 處

所 開 設 演

練 

2-5-1辦理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 

4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及避難

收容處所維運計畫，辦理避難收容處

所之開設演練【116年前各鄉鎮市完成

1次】。開設演練之情境納入特殊對象

（如：身心障礙、慢性病患、照護

者、獨老、觀光客、母語非官方語言

者...等）之收容，以及納入特殊情境

（如：在大規模災害時支援鄰近地區

開設、多處避難收容處所同時開設、

避難收容處所湧入大量傷患…等） 

□有辦理演練之公所(2分) 

□有開放其他公所觀摩者(1分) 

□有觀摩其他公所開設演練者(1分) 

觀摩避難收容處所之開設演練。協助

檢視演練之情境納入特殊對象之收

容，以及納入特殊情境辦理。(非辦理

演練公所) 

□觀摩 1場次(1分) 

□觀摩 2場次(2分) 

三、建立

公部門業

務持續運

作計畫 

3-1 評估災

害 防 救 重

要 業 務 事

項 

3-1-2公所評估災害防救重要業務事項 

4   

持續調查重要業務事項，並依大規模

災害時序進行分類（1分）。 

持續調查各重要業務事項之需求人

力，及業務人員緊急返回辦公時程。

（應以 1小時內、3小時內、24小時

內、72小時內返回為原則）（1分）。 

針對重要業務提出業務人員不足之對

策（1分）。 

建立通訊中斷時期業務人員安全及預

計返回時間通報機制（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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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3-2 建立業

務 持 續 運

作計畫 

3-2-2公所建立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2   
建立公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協助檢

視其適宜性與可行性（1分）。 

建立公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之更新機

制，並定期更新（1分）。 

四、推動

災害防救

相互支援

及區域聯

防運作 

4-1 建立大

規 模 風 險

評估方法 

4-1-2評估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 

1.5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檢討

修正既有之應變對策（0.5分）。 

應變對策納入受助對策（大規模災害

之衝擊超出既有之應變能力，需接受

其他公所、外縣市政府、NGO組織、

NPO 組織，甚至海外援助之受助對

策）（1分）。 

4-2 依大規

模 災 害 災

損 推 估 系

統 進 行 脆

弱 度 評 估

及 因 應 策

略 

4-2-1 依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系統進行

脆弱度評估 

3   

依據大規模災害想定成果，提出脆弱

性評估與可能之災害衝擊熱區（如大

規模地震導致救災人力不足－約◯◯

◯人數傷亡及◯◯◯建築物倒塌，現

有救災人力數、需要救災人力數；◯

◯◯鄉鎮市、◯◯◯鄉鎮市可能發生

（1分）。 

依據大規模災害想定成果，提出行政

面之脆弱性評估（如各級機關之整備

能量、人力、專業知能程度）及警

消、醫療能量之脆弱性評估（2分）。 

4-2-2 評估大規模災害情境議題及因應

策略 

4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想定之情境

議題，擬定策進作為或改善方案；並

與現行既有之相關計畫或執行內容作

整合（如政府機關、共有公共場所等

之地震緊急應變計畫、應變裝備器材

物資整備、地震應變教育訓練與演練

等）（2分）。 

評估想定情境議題發生之可能性、影

響程度；排定優先處理之議題及區域

等（2分）。 

4-4 建立鄉

鎮 市 級 災

害 防 救 區

4-4-1辦理公所災害防救區域聯防 

2.5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規劃

想定情境並辦理鄉鎮市級災害防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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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域 聯 防 制

度 

域聯防之兵棋推演（1分）。 

將不同單位資源（如有意願協助災害

防救工作之防災士、軍警消、地方企

業、醫療體系、社區、學校、志工團

體…等）納入兵棋推演（0.5分）。 

將特殊情境（如重大活動集結大量人

口時發生大規模災害、大量人口於特

定地區滯留、通訊中斷、大量傷病

患、需縣市層級支援…等）納入兵棋

推演（0.5分）。 

就兵棋推演成果進行檢討，並紀錄追

蹤列管（0.5分）。 

4-4-2建立公所區域聯防計畫 

1   
依區域聯防之兵棋推演成果，修正區

域聯防計畫（1分）。 

4-5 協助及

檢 視 應 變

中心運作 

4-5-1 檢視應變中心開設作業手冊流程

與程序 

2   

檢討過去應變中心開設時所遇之進駐

單位分工課題，並提出策進作為或改

善方案（1分）。 

依建立之更新機制修正調整應變中心

開設作業手冊流程與程序（1分） 

五、建立

民間協作

及企業合

作機制 

5-1 強化社

區 防 救 災

能量 

5-1-1辦理韌性社區推動 

3   

【第 3期韌性社區】 

公所參與第 3期韌性社區針對大規模災

害災損推估成果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

演練（2分）。 

【第 4期韌性社區】 

協助提報社區參與第 4期韌性社區遴選

活動（1分）。 

5-1-2推動韌性社區持續運作 

2   
公所持續參與第 1期及第 2期韌性社區

推動（2分）。 

5-1-3辦理韌性社區聯合教育訓練 

2   
辦理聯合教育訓練，讓韌性社區分組

交流、分享（2分）。 

5-1-4盤點各村里災害風險及能量 

2   
更新各村里之災害特性、脆弱度及社

區資源，評估各村里之不足弱項（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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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分）。 

5-2推 動 防

災 士 參 與

防 救 災 工

作 

5-2-1辦理防災士教育訓練及交流活動 

2   
辦理防災士交流活動，分享地區經驗

與實務成果（2分）。 

5-2-2邀請防災士參與防救災工作 

3   

邀請防災士參與防救災活動(災情查通

報、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防災宣

導等)（2分）。 

颱風期間協助回報民力運用日報表（1

分）。 

5-3 建立防

災 協 作 中

心 運 作 機

制 

5-3-1整合民間及企業防救災能量 

4   

與民間、企業等簽訂合作備忘錄（或

合作意向書、白皮書）等約定（2

分）。 

更新災害防救工作清冊，針對清冊資

源進行盤點重複問題（志工同為有意

願協助之防災士身份造成人力資源重

複）（2分）。 

5-3-2建立公所防災協作中心運作機制 

4   

依據評估結果，拜訪規劃為防災協作

中心之現行維運單位，並與其進行合

作（如簽署合作意向書、備忘錄、白

皮書…等），共同就防災協作中心之運

作方式進行討論（2分）。 

建立公所防災協作中心之運作機制

（如進駐之不同單位志工或防災士，

需如何進行分工；與應變中心、避難

收容處所，以及救災支援集結據點

等，如何進行資訊傳遞與相互支援工

作），並撰寫防災協作中心作業手冊

（2分）。 

5-3-4建立公所災時民生物資管理機制 

2   

建立公所災時民生物資管理機制，且

機制需說明如何與防災協作中心、各

級應變中心、避難收容處所，以及救

災支援集結據點等場所進行物資交流

與整合協作（2分） 

5-4-1 企業及社區合作與認養社區資源

調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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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5-4 推動企

業 社 會 責

任 

企業具體參與或協助社區防救災活

動。（如納入社區編組、企業提供社區

型避難收容處所、物資、企業參與韌

性社區之兵棋推演／實兵演練…等）

（1分）。 

持續辦理企業與社區簽訂合作備忘

錄、合作契約，或認養社區提供社區

所需資源（1分）。 

5-4-2 辦理企業參與防救災工作及自主

防災座談會 

3   
推廣轄內企業員工參與防災士訓練，

並提供提報名單（2分）。 

轄內企業參與防救災工作或自主防災

座談會(1分)。 

5-4-3建立企業開設避難收容處所機制 

2   協助企業規劃避難收容空間，並評估

適用災害類型、避難收容人數、所需

物資及整備物資等數量（2分）。 

5-5 辦理表

揚 及 觀 摩

活動 

5-5-2辦理民間及企業表揚活動 

1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防災士、

企業、社區、志工團體等表揚活動（1

分）。 

5-6 辦理防

災士培訓 

5-6-1辦理防災士培訓 

2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防災士培

訓。 

□提報 3-7人(1分) 

□提報 8人以上(2分) 

六、其他 

6-1 辦理以

境 況 模 擬

為 基 礎 之

桌 上 兵 棋

推演 

6-1-1 辦理以境況模擬為基礎之桌上兵

棋推演 

3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以境況模

擬為基礎之桌上兵棋推演（2分）。 

辦理以境況模擬為基礎之桌上兵棋推

演前，於公所內部召開分工協調會（1

分）。 

6-2 辦理避

難 收 容 處

所 設 置 防

災看板 

6-2-1辦理避難收容處所設置防災看板 

3   

轄內新設防災看板與未設看板處所數

量比例達 100%（3分）。 

轄內新設防災看板與未設看板處所數

量比例達 80%（2分）。 

轄內新設防災看板與未設看板處所數

量比例達 60%（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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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項目 工作項目 工作子項與評鑑內容 配分 評核分數 評核說明 

6-3 推動臺

灣 民 間 自

主 緊 急 應

變 隊

（TCERT

） 

6-3-1 協助推動臺灣民間自主緊急應變

隊（TCERT） 

2   

協助轄內社區（韌性社區、一般社

區、部落組織、公寓大廈）、企業組

織、醫療機構、關鍵基礎設施、學校

單位、地區型民間組織、民防分團等

團體成立民間自主緊急應變隊（T-

CERT）（2分）。 

評核總分（滿分 100） 10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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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佐證資料檢核表 

子項次 評鑑內容 建議檢附資料 
是否辦理及內容簡

述 

1-1-1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頒訂之管考計畫

辦理 (2分)。 

依直轄市、縣（市）政府頒訂之管考結果

列管需加強改進之工作項目 (2分)。 

彙整進度成果供直轄市、縣（市）政府作

為考核依據（2分）。 

□嘉義縣消防局 114 年

2 月 10 日府授消管字

第 1140029426號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1-4-1 

將防救災裝備及設備實際投入兵棋推演／

實兵演練等相關活動（1分）。 

□說明添購設裝備名

稱、演練活動名稱與

時間 

□投入防救災設裝備之

演練使用照片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2-3-2 

依據大規模災損推估成果，評估避難收容

處所營運所需之人力物資、設備及相關資

源是否充足（1分）。 

針對資源不足之項目擬訂相關策進作為或

改善方案（1分）。 

□評估鄉(鎮市)境內人

力、物資、設備及資

源 

□策進作為或改善方案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2-5-1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及避難收容

處所維運計畫，辦理避難收容處所之開設

演練【116年前各鄉鎮市完成1次】。開設

演練之情境納入特殊對象（如：身心障

礙、慢性病患、照護者、獨老、觀光客、

母語非官方語言者...等）之收容，以及納

入特殊情境（如：在大規模災害時支援鄰

近地區開設、多處避難收容處所同時開

設、避難收容處所湧入大量傷患…等） 

□有辦理演練之公所(2分) 

 

□有開放其他公所觀摩者(1分) 

 

□有觀摩其他公所開設演練者(1分) 

 

 

 

 

 

 

 

 

 

 

□辦理演練簽到表、佐

證照片及腳本 

□有其他公所觀摩簽到

表、佐證照片 

□觀摩其他公所演練簽

到表、佐證照片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2-5-1 

觀摩避難收容處所之開設演練。協助檢視

演練之情境納入特殊對象之收容，以及納

入特殊情境辦理。(非辦理演練公所) 

□觀摩 1場次(1分) 

□觀摩 2場次(2分) 

 

 

 

□觀摩其他公所演練簽

到表 

□佐證照片及資料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3-1-2 

持續調查重要業務事項，並依大規模災害

時序進行分類（1分）。 

持續調查各重要業務事項之需求人力，及

□更新調查重要業務事

項時序分類資料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附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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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佐證資料檢核表 

子項次 評鑑內容 建議檢附資料 
是否辦理及內容簡

述 

業務人員緊急返回辦公時程。（應以1小時

內、3小時內、24小時內、72小時內返回

為原則）（1分）。 

針對重要業務提出業務人員不足之對策

（1分）。 

建立通訊中斷時期業務人員安全及預計返

回時間通報機制（1分）。 

□重要業務事項不足對

策 

□重要業務事項通訊中

斷通報機制 

4-4-1 

依據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成果，規劃想定

情境並辦理鄉鎮市級災害防救區域聯防之

兵棋推演（1分）。 

將不同單位資源（如有意願協助災害防救

工作之防災士、軍警消、地方企業、醫療

體系、社區、學校、志工團體…等）納入

兵棋推演（0.5分）。 

將特殊情境（如重大活動集結大量人口時

發生大規模災害、大量人口於特定地區滯

留、通訊中斷、大量傷病患、需縣市層級

支援…等）納入兵棋推演（0.5分）。 

就兵棋推演成果進行檢討，並紀錄追蹤列

管（0.5分）。 

□災防會報會議或相關

兵棋推演簽到 

□災防會報會議或相關

兵棋推演相片 

□災防會報會議或相關

兵棋推演會議資料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4-5-1 

檢討過去應變中心開設時所遇之進駐單位

分工課題，並提出策進作為或改善方案

（1分）。 

□災害防救會報會議紀

錄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4-5-1 

依建立之更新機制修正調整應變中心開設

作業手冊流程與程序（1分） 
□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修

正對照表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1-1 

公所參與第3期韌性社區針對大規模災害

災損推估成果辦理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2分）。 

協助提報社區參與第4期韌性社區遴選活

動（1分）。 

□兵棋推演或實兵演練

簽到、相片 

□提報遴選資料或公文 

 

5-1-2 
公所持續參與第1期及第2期韌性社區推動

（2分） 
□簽到、相片 

 
 

5-2-2 

邀請防災士參與防救災活動(災情查通

報、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防災宣導

等)（2分）。 

□防災士參與防災活動

相關簽到表 

□防災士參與防災活動

相關照片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3-1 

與民間、企業等簽訂合作備忘錄（或合作

意向書、白皮書）等約定（2分）。 

更新災害防救工作清冊，針對清冊資源進

□人力名冊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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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佐證資料檢核表 

子項次 評鑑內容 建議檢附資料 
是否辦理及內容簡

述 

行盤點重複問題（志工同為有意願協助之

防災士身份造成人力資源重複）（2分）。 

5-3-2 

依據評估結果，拜訪規劃為防災協作中心

之現行維運單位，並與其進行合作（如簽

署合作意向書、備忘錄、白皮書…等），

共同就防災協作中心之運作方式進行討論

（2分）。 

建立公所防災協作中心之運作機制（如進

駐之不同單位志工或防災士，需如何進行

分工；與應變中心、避難收容處所，以及

救災支援集結據點等，如何進行資訊傳遞

與相互支援工作），並撰寫防災協作中心

作業手冊（2分）。 

□防災協作中心合作意

向書或備忘錄等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4-1 

企業具體參與或協助社區防救災活動。

（如：納入社區編組、企業提供社區型避

難收容處所、物資、企業參與韌性社區之

兵棋推演／實兵演練、參與防災宣導…

等）（1分）。 

□轄內企業參與防救災

活動簽到表 

□轄內企業參與防救災

活動照片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4-1 

持續辦理企業與社區簽訂合作備忘錄、合

作契約，或認養社區提供社區所需資源

（1分）。 

□企業簽署之防災合作

備忘錄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4-2 

推廣轄內企業員工參與防災士訓練，並提

供提報名單（2分）。 
□轄內企業參與防災士

簽到表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4-2 

轄內企業參與防救災工作或自主防災座談

會(1分)。 

□轄內企業參與防救災

照片 

□轄內企業參與自主防

災活動照片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5-2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防災士、企

業、社區、志工團體等表揚活動（1分）。 

□活動照片 

□相關公文 

□活動新聞稿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5-6-1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防災士培訓。 

□提報 3-7人(1分) 

□提報 8人以上(2分) 

 

 

□114年提報防災士參

訓名單 

 

 

□是  □否 

請簡述內容或進行說

明 

6-1-1 

配合直轄市、縣（市）辦理以境況模擬為

基礎之桌上兵棋推演（2分）。 

辦理以境況模擬為基礎之桌上兵棋推演

前，於公所內部召開分工協調會（1分）。 

□簽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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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年「嘉義縣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 

下半年度工作項目量化指標表佐證資料檢核表 

子項次 評鑑內容 建議檢附資料 
是否辦理及內容簡

述 

6-2-1 

辦理避難收容處所設置防災看板 
□施作確認單  

6-3-1 
協助推動臺灣民間自主緊急應變隊

（TCERT） 
□簽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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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縣防災協作中心人員編組名冊 

製表日期：  年  月  日 

所屬鄉鎮市  

主任姓名  

副主任姓名 

(副主任名額可自行增加) 

 

 

協作中心運作地址  

協作中心聯絡人  

協作中心聯絡人電話  

協作中心架構 

與成員數 

主任 1名 

副主任 名 

行政協調組 名 

作業組 

災情查通報小組 名 

疏散撤離小組 名 

避難收容小組 名 

物資發放小組 名 

後勤支援組 名 

財務組 名 

總數成員 名 

協作中心合作單位 

(簽訂MOU或合作意

向書) 

合作單位 合作單位可支援項目 

 □人員 □物資 □機具 □其他 

 □人員 □物資 □機具 □其他 

 □人員 □物資 □機具 □其他 

 □人員 □物資 □機具 □其他 

 □人員 □物資 □機具 □其他 

附件 2-1 附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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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嘉義縣        鄉/鎮/市防災協作中心人員聯絡名單 

組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現職 

防災

士資

格 

第一

梯次

進駐

(註1) 

性別 

 主任    是/否  男/

女 

 副主

任 

      

行政協調

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作業組 組長       

作業組 副組

長 

      

災情查通

報小組 

小組

長 

      

 組員       

 組員       

疏散撤離

小組 

小組

長 

      

 組員       

 組員       

避難收容

小組 

小組

長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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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職稱 姓名 連絡電話 現職 

防災

士資

格 

第一

梯次

進駐

(註1) 

性別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物資發放

小組 

小組

長 

      

 組員       

 組員       

後勤支援

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財務組 組長       

 組員       

 組員       

註1：該成員勾選第一梯次進駐者，於協作中心開啟運作時，第一時間進駐。 

註2：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